


 

 - 2 -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民國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民國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請詳【附件一】(P.5~6)。 

(二) 本公司民國一○六年度財務報告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曾渼鈺及黃

海寧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如【附件三、四】(P.8~22)。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可行使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73,712,302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68,564,196 權  93.02% 

反對權數：                  77權  0.00% 

無效權數：                   0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5,148,029 權  6.98%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案 由：民國一○六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本次盈餘分派係分配本公司民國一○六年底累積可分配盈餘。盈餘分派表請

詳【附件五】(P.23)。 

(二) 現金股利依配息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份計算。本次現金股

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以各股

東獲配畸零款數額，由大至小及依戶號由前至後排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

利分配總額。 

(三) 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配息基準日等相關事宜。 

(四) 本案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員工、員工認股

權憑證執行等，而影響本公司流通在外股份數，致使配息比率發生變動時，

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可行使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 73,712,302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68,563,196 權  93.01% 

反對權數：               1,077 權  0.00% 

無效權數：                   0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5,148,029 權  6.98%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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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民國一○六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本公司考量未來業務發展需要，擬自民國一○六年底累積可分配盈餘中提

撥股票股利 93,378,100 元，發行新股 9,337,810 股(即每仟股無償配發股

票股利 100股)。 

(二) 本次增資按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數計算。配發不足

一股之畸零股，以現金發放至元為止，股東亦可自行在增資配股基準日起

五日內向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拼湊成整股，不足一股之畸零股，授權

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之。 

(三) 本次增資發行之普通股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有普通股相同。 

(四) 本增資發行新股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增資配股基準日等

相關事宜。 

(五) 本案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員工、員工認

股權憑證執行等，而影響本公司流通在外股份數，致使配股比率發生變動

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可行使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73,714,302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68,563,758 權  93.01% 

反對權數：               1,079 權  0.00% 

無效權數：                   0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5,149,465 權  6.99%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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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  由：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 擬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本公司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競業行為之解除

項目，請詳【附件六】(P.24)。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可行使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 73,714,302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66,843,607 權  90.68% 

反對權數：             162,230 權  0.22% 

無效權數：                   0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6,708,465 權  9.1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  會：上午十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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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達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 

106年達興的營收與利潤雙雙創下新高，在海外市場也有較大幅度的拓展，同時

新研發中心也完工落成並於今年一月正式啟用，此後我們將有更充裕的空間，拓展研

發活動所需的人力和設備，實踐經營友善的研發氛圍、激發創意。  

106年全球經濟逐步復甦，面板產業延續105年下半年的穩定需求，產值恢復成

長，同時帶動相關材料需求成長。在達興大量投入研發新產品與積極拓展海外市場的

策略佈局下，106年外銷比重達18%，全年合併營收為新台幣39.17億元，較105年成

長了8.2%，稅後淨利4.73億元，較105年成長了34.0%，每股盈餘為5.07元。 

展望107年，全球經濟預期樂觀，雖有不確定因素可能帶來負面影響，但是由於

近年來我們在海外的佈局及新產品研發上均逐步產生效益，我們審慎樂觀的認為，107

年將是令人期待且豐富收成的一年。 

營運表現 

1、 營業收入 

106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 39.17億元，較 105年之 36.20億元增加 2.97億，成長

8.2%。 

2、 營業淨利 

106年度合併營業淨利為 5.41億元，較 105年之 3.96 億元增加 1.45 億，成長

36.6%。 

3、 稅後淨利 

106年度合併稅後淨利為 4.73億元，較 105年之 3.53 億元增加 1.20 億，成長

34.0%。 

研究發展概況 

106年開始，我們佈局半導體封裝產業所需的新材料，並積極投入大量的研發資

源在此一新領域，由於過去在顯示器材料所累積的良好基礎，並強化精密製造及純化

技術，使我們在開發此一領域的材料上能快速符合客戶的需求，預期今年將開始貢獻

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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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產業的研發概況如下： 

 顯示器方面：更高解析、更廣色域、更高對比、更高穿透度、應答更快和 8K x 4K

銅製程的材料，QD 量子點顯示器相關材料。 

 觸控面板及軟性(Flexible)及 OLED顯示器方面：2.5D/3D保護玻璃相關材料、高

耐熱高透明 PI 基板、有機介電絕緣層、可折疊(Foldable)顯示面板相關材料。 

 半導體方面：扇出型封裝(Fan-Out)、2.5D/ 3D IC 先進封裝製程相關材料。 

 綠能方面：更高電容量鋰電池所需材料。 

 其他：提供各產業之化學材料分析檢測及產品異常解析服務。 

今後的研發重點將掌握新市場及新技術之大趨勢，如新型顯示、車用電子、5G、

AR/ VR(擴增實境/虛擬實境)、AI，開發下世代產品所需新材料，同時發展非光電領域

的材料。 

未來經營目標與展望 

106年我們主要的成長來自於 PSA PI配向膜量產出貨，成為世界少數液晶配向

膜材料供應商之一，及顯示器相關材料陸續導入大陸新客戶，再加上銅製程完成二代

高濃度銅蝕刻液開發，使營收及獲利創下新高。 

107年營運重點會是顯示器、半導體、綠能產業三路並進。於顯示器產業將陸續

有新客戶新產品導入，持續擴大大陸市場佔有率；於半導體產業正式切入先進封裝材

料領域，除了開創新一波營收成長外，同時將市場版圖拓展到日本、韓國、新加坡及

美國；於綠能產業之鋰電池材料將持續推廣新客戶。 

未來，公司將更深化與產業鏈上下游的合作關係，整合內外資源及市場行銷與研

發能量，找到新機會，實踐新事業，開創新商業模式及非光電產業之市場，整體營運

模式及策略更為靈活，藉由「創新」創造「價值」。 

董 事 長：  

總 經 理： 
 

會計主管： 
 



 

 - 7 - 

【附件二】 
 

達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 

 

本公司董事會造具民國一○六年度營業報告書、盈餘分派議案、合併財務報告及

個體財務報告，其中合併財務報告及個體財務報告業經董事會委請安侯建業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曾渼鈺及黃海寧會計師查核完竣。上述營業報告書、盈餘分派案及財務報告

等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

百一十九條規定報告，敬請 鑒核。 

此致 

達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一○七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民 國 一 ○ 七 年 三 月 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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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收入為企業基本營運活動，因主要交易對象為關係人，其先天存在較高舞弊

風險；又，合併公司是否依據個別銷售合約之交易條件辨認商品風險及報酬移轉

而認列銷貨收入。故收入認列為本會計師執行合併公司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

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瞭解並測試有關銷貨及收

款作業循環之相關內控制度；瞭解銷貨收入性質、交易條件並檢視相關法律文件

及交易憑證，以評估收入認列時點的會計政策；評估收入趨勢分析；瞭解關係人

交易性質；執行關係人函證發函詢證；使用系統工具選擇年度結束前後期間銷售

交易之樣本，測試收入認列於適當期間；評估合併公司是否已適當揭露收入之相

關資訊。 

二、存貨評價 

有關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八)存貨；相關說明請詳

附註六(四)存貨。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合併公司帳列存貨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由於市場新產品/新技術

之推出可能會讓產品需求發生重大改變，致原有之產品不再符合市場需求，其相

關產品的需求及銷售價格可能會有劇烈波動，故導致存貨之成本可能超過其淨變

現價值之風險。因此，存貨評價為本會計師執行合併公司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

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依存貨之性質(化學品的

保存期限)評估存貨備抵金額，執行抽樣檢查存貨庫齡表之正確性；瞭解管理階層

計算淨變現價值之方式及抽核相關單據，並評估其合理性；評估存貨跌價或呆滯

提列會計政策之合理性，並核算其正確性；評估管理階層針對有關存貨備抵相關

資訊之揭露是否適切。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達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業已編製民國一○六年度及一○五年度個體財務報告，並

經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

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

合併財務報告，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

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包括評估合併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

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合併公司或停

止營業，或除清算合併公司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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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公司之治理單位(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

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

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

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

將影響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

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一、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

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

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

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二、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

惟其目的非對合併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三、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四、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合

併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

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

中提醒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

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

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合併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五、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告

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六、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告

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之

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

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

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

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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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瞭解並測試有關銷貨及收款

作業循環之相關內控制度；瞭解銷貨收入性質、交易條件並檢視相關法律文件及交

易憑證，以評估收入認列時點的會計政策；評估收入趨勢分析；瞭解關係人交易性

質；執行關係人函證發函詢證；使用系統工具選擇年度結束前後期間銷售交易之樣

本，測試收入認列於適當期間；評估達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已適當揭露收入之

相關資訊。 

二、存貨評價 

有關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七)存貨；相關說明請詳附

註六(四)存貨。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達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帳列存貨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由於市場新

產品/新技術之推出可能會讓產品需求發生重大改變，致原有之產品不再符合市場需

求，其相關產品的需求及銷售價格可能會有劇烈波動，故導致存貨之成本可能超過

其淨變現價值之風險。因此，存貨評價為本會計師執行達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財務

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依存貨之性質(化學品的保

存期限)評估存貨備抵金額，執行抽樣檢查存貨庫齡表之正確性；瞭解管理階層計算

淨變現價值之方式及抽核相關單據，並評估其合理性；評估存貨跌價或呆滯提列會

計政策之合理性，並核算其正確性；評估管理階層針對有關存貨備抵相關資訊之揭

露是否適切。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

告，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

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包括評估達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

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達興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達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

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

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

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

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

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一一一一、、、、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

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

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

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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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

其目的非對達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三、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四、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達興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

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

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

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

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達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

力。 

五、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告是

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六、對於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

務報告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達興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之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

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

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

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達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六年

度個體 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

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

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88) 台財證 (六) 第 18311 號 

金管證審字第 1000011652 號 

民 國 一 ○ 七 年 三 月 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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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達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六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  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633,982,586 

本期稅後淨利  472,982,887 

減：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47,298,289 

  權益減項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  6,533  

當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425,678,065 

截至當年底可分配盈餘  1,059,660,651 

分配項目：  

普通股股票股利 

(每股新台幣 1 元，即每仟股配發 100股)  93,378,100 

普通股現金股利 

(每股新台幣 3.5元，即每仟股配發 3,500 元)  326,823,354 

分派項目小計  420,201,454 

期末未分配盈餘  639,459,197 

 

董事長： 總經理：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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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解除項目 

董事及其代表人 競業行為解除項目 

康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成勁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曜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康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國新 
隆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lga Europe S.r.l. 董事 

 




